
湖南中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3月6日湖南中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召开了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位专家、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邵阳市生态环境局双清分局等单位的领导和代表（名单附后）。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的现场，听取了建设单位和验收监测单位关于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情况的介绍，审阅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资料，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邵阳市双清区战备路旁（龙须塘老工业区）湖南中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内，利用湖南中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场地，项目于2020年5月开始建设，2021年3月基本建成投入运行，2022年1月公司备用RTO焚烧设备已安装并进行检测。项目总投资4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000万元），由主体工程、辅助工程、仓储工程、公用工程组成，其中包括有机废气集中处理的蓄热式焚烧炉系统、生产废气收集管网、污水处理系统、废溶剂回收处理系统、天然气管道、天然气锅炉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0年3月，公司委托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编制了《湖南中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环保设施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2020年4月24日取得邵阳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邵市环评〔2020〕15号）。
验收范围
本技改项目的主体工程及配套设施、污染防治设施、环保管理制度以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公司排污许可证（编号：914305007367849958001P）已于2020年12月23日获得延续批准，2022年3月3日，公司排污许可变更已由邵阳市生态环境局审批通过。
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项目环评报告书和环评批复，本项目性质、生产工艺、规模、地点均符合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不涉及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的变动，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均与环评一致；项目主要变动内容见下表。
项目主要变动内容情况一览表
	序号
	变动内容
	是否为重大变动

	1
	公司将现有在用生物质锅炉变更为燃气锅炉
	否

	2
	环评设计VOCs废气都先经原有废气处理措施处理后再进入RTO焚烧设施进行处理；项目实际为各VOCs废气产生设备/构筑物（除污水处理站厌氧池）收集到的VOCs废气直接引入RTO焚烧设施进行处理，各车间内散逸的无组织VOCs废气和污水处理站厌氧池废气经收集后再经原有的废气处理措施处理后外排。
	否


1、公司现有生物质锅炉2台（一用一备），额定出力均为10吨。为进一步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公司将在用生物质锅炉改为三台燃天然气锅炉（4t+4t+2t），保留1台10吨生物质锅炉备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对照变动清单内各条例内容，更改后天然气锅炉总额定出力为10吨，与原生物质锅炉一致，为等量替代情况，且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废气排放量，因此公司燃生物质锅炉改燃天然气锅炉不属于重大变动。
2、此项变动实际为将各车间内散逸的原无组织排放的VOCs废气通过收集再经原废气处理措施处理后进行有组织排放。对照变动清单内“环境保护措施”条例内容，此变动未增加污染物种类和排放量，未增加废气主要排放口。因此公司此项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改扩建后的废水处理遵循“分质处理”的原则，高浓度复杂有机物类废水（A类废水）采取“调酸+微电解-芬顿氧化+中和混凝”预处理后进入生化处理系统；高盐高浓度有机物类废水（B类）采取“三效蒸发器”预处理后与A类废水混合进入A类废水预处理系统，出水进入生化处理系统；中低浓度生产废水和公辅设施废水等可生化性较好的废水（C类废水）直接进废水综合调节池，再进入生化处理系统。生化处理系统采用“A/O+MBR”处理工艺，废水处理工艺出水标准按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最高浓度中一级标准设计，外排废水满足《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4-2008）表2中标准限值。
（二）废气
本技改项目有机废气焚烧系统新增一套水洗除雾+RTO有机废气焚烧（一用一备）+烟气冷却+碱液喷淋系统。其余生产车间及污水处理站废气处理设施不变，各生产车间设备、溶剂回收车间设备、污水处理站废气（除厌氧池废气外）直接引入有机废气焚烧处理系统，各生产车间、溶剂回收车间内散逸的废气、污水处理站厌氧池废气直接经现有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外排。
本技改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有RTO焚烧废气、锅炉废气、生产车间废气等。其中RTO废气主要污染物为SO2、NOx、VOCs等，采取“水洗除雾+RTO焚烧+碱液喷淋+25m排气筒”处理后达标排放；天然气锅炉废气通过20m排气筒外排，备用生物质锅炉废气主要污染物为SO2、NOx、烟尘，采取“布袋除尘器+40m排气筒”处理后达标排放；其余生产车间原废气处理设施继续使用。
（三）噪声
    本技改项目正常工况噪声主要为各类泵类、风机等排放噪声，噪声设备声源值一般在85~95dB之间，为了达到有效的降噪目的，公司采取选择低噪声设备、加装防振垫片、置于密闭厂房内及加装消声器等措施进行隔声降噪。
具体来说，工程采取以下的噪声防治措施：
（1）对高噪声设备的基础做减振处理；（2）将鼓风机、引风机等放置于厂房内，对其产生的噪声进行墙体隔声；（3）对各种水泵等机械噪声设备采取减振处理，做抗振基础；（4）厂房设计时充分考虑墙体吸声效果，内侧墙面采用吸声性能较好的材料，风机、空压机等高噪声设备安装消声器；（5）公司将噪声源设备集中布置在离厂界距离较远的位置，同时将声级高的设备安装在厂房内地面，以降低噪声的影响；（6）公司在厂区周围、进出厂道路、厂区运输干道两侧和厂区内办公楼周围种植树木，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7）加强动力机械设备的定期检修和维护，以减少动力机械设备故障等原因造成的振动及噪声。
（四）固体废物
本技改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废手套，以及吸收VOCs的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其收集和贮存依托厂区内现有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收集后全部委托有资质危废处置公司定期清运处置；生活垃圾依托厂区内现有生活垃圾收集和贮存设施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厂区内现有固废的收集、贮存设施均在正常使用，本项目产生的固废量较少，可依托现有工程的固废收集、贮存设施进行妥善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验收监测期间公司废水排口中pH、COD、BOD5、SS、氨氮、色度、总磷、总氮、总氰化物、总锌、挥发酚、硫化物、硝基苯类、苯胺类、二氯甲烷、总有机碳的监测结果均满足《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GB21904-2008）表2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公司燃气锅炉燃烧废气排气筒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烟气黑度的监测结果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燃气标准限值。
验收监测期间公司RTO焚烧废气排气筒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的监测结果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燃气标准限值；VOCs、氯化氢的监测结果均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验收监测期间，公司备用RTO焚烧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的监测结果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燃气标准限值；VOCs、氯化氢的监测结果均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验收监测期间公司各生产车间废气排气筒中VOCs、氯化氢的监测结果均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废水处理站废气排气筒中硫化氢、氨、臭气浓度的监测结果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限值。
验收监测期间各生产车间外非甲烷总烃浓度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无组织排放限值；厂界无组织废气中硫化氢、臭气浓度、氨监测数值均可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新扩改建限值；厂界VOCs监测数据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验收监测期间污水处理站周边居民环境敏感点处的氨、硫化氢、氟化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10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的要求。
3.厂界噪声：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外东、南、西、北四昼间噪声最大值为58.3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44.1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2类标准；厂界北侧居民敏感点处昼间噪声最大值为53.6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42.1dB（A），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区标准。
4.固体废物：本次技改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废手套，以及吸收VOCs的废活性炭等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贮存依托现有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收集后全部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公司定期清运处置；生活垃圾依托厂区内现有生活垃圾收集和贮存设施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验收监测期间各类污染物均可以做到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废水排口监测结果、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环境敏感点处监测结果、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固废处理措施等均达到验收执行标准的要求，验收组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七、验收建议
（1）设专人负责环保设施的运行和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转。
（2）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负责人和参加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湖南中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GoBack]2022年3月6日
第 1 页

